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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民生视线

海口多部门联动
整治旅游行业乱象

南国都市报5月8日讯（记者丁文
文）5月8日，记者从海口市旅文局获悉，

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游

客合法权益，海口市启动2026年纠治

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至12月31日。

本次专项整治由海口市旅文局牵

头，联合网信、营商环境、公安、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和各区政府，统

筹市旅行社协会、市导游协会协同推

进，构建市区联动、部门协同、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的一体化整治体系。

整治行动聚焦旅游市场虚假宣

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

旅游合同、无证经营、强制及变相强制

消费等行业顽疾，坚持问题导向、标本

兼治，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与游客

满意度。

值得关注的是，整治行动重点覆

盖旅行社、导游、在线旅游平台和旅游

购物场所等四类旅游经营服务主体，

突出十项整治措施：

一是严厉打击导游诱导、强迫购

物、以购养游等行为；二是重点查处导

游带团过程不当言论、违规讲解、损害

游客权益等行为；三是重点查处旅游虚

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行为；四是重点查

处旅行社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

合同、无证经营等行为；五是重点查处

旅行社降低服务标准、未按合同约定

提供服务、擅自变更行程等行为；六是

严格监管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行为；七

是重点查处在线旅游平台经营不规范

等行为；八是查处涉旅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九是加强宣传引导规范诚信

经营；十是高效处置涉旅投诉与舆情。

南国都市报5月8日讯（记者林文
泉）网购宠物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可过程中存在健康状态难核实、运输风

险高、售后维权难等问题，一旦宠物在

交付后短期内患病甚至死亡，责任如何

认定？近日，海口中院审结一起网购宠

物猫死亡引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案，因卖家引导消费者脱离平台进行

场外交易，且交付的宠物猫短期内发病

死亡，法院依法认定实际销售者与店铺

经营者共同承担违约责任。

某宠小店在某网购平台认证营业

执照显示公司名称为海口琼山某宠物

店，为个体工商户，已办理注销登记，经

营者为刘某。海口龙华某宠物店亦系

个体工商户，已办理注销登记，经营者

为康某。

2024年9月，潘某在某网购平台向

名称为“某宠小店”的店铺发送消息：

“金渐层多少”。店铺客服回复要求潘

某加店铺员工微信后，再发猫咪视频供

其挑选。后潘某添加该店铺员工微信，

并在微信上协商购买宠物。双方约定：

潘某以1500元的价格购买一只雌性宠

物猫，店铺员工承诺“宠物猫包纯包健

康，已做好猫咪疫苗和驱虫，按照店铺

饲养方法饲养包养活，质保3个月，发

货前拍摄一镜到底的检测视频”。根据

店铺员工的要求，潘某向指定的收款账

号（康某的个人账号）支付购猫款1500

元，向海口龙华某宠物店转账380元用

于购买猫粮，转账668元用于支付宠物

托运费用。

2024年10月17日，潘某收到宠物

猫后即向店铺员工反映，宠物猫有感

冒、打喷嚏的情况，后续又反映宠物猫

出现流眼泪、食欲差等情况。2024年

10月22日，潘某将宠物猫送至宠物医

院治疗，诊断为猫疱疹病毒感染、上呼

吸道感染；猫疱疹及猫支原体检测结果

均为阳性。潘某为此支出宠物医疗费

合计747元。

潘某分别于2024年 10月 24日、

2024年10月26日通过微信要求店铺

员工退猫，店铺员工不同意回收宠物

猫，仅同意半价补一只宠物猫。潘某于

2024年10月29日通过微信向店铺员

工反映宠物猫死亡，并与店铺员工协商

退款等问题，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潘

某将刘某、康某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购

猫款1500元、赔偿猫粮费用、托运费、

治疗费等费用1795元，且主张刘某、康

某构成欺诈，并支付购猫款的三倍惩罚

性赔偿金45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向海口

琼山某宠物店购买宠物猫，因海口琼山

某宠物店已经注销，故相应权利义务应

当由经营者刘某承担。康某在交易中

并未以个人名义或海口龙华某宠物店

名义出售宠物猫，康某、海口龙华某宠

物店的收款行为系刘某经营店铺的店

铺员工指定收款账户所致，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明康某系交易的相对人，潘某主

张康某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予支持。

潘某于2024年10月17日收到宠

物猫后，即通过微信告知宠物猫出现的

问题，并于2024年10月22日送至医院

检查治疗，宠物猫治疗无果死亡，结合

病毒潜伏期的特性及幼猫发病至检测

出猫瘟的时间等情况，且刘某未提供有

效的检疫证明证明宠物猫在交付时处

于健康状态，故认定刘某存在欺诈行

为，判令刘某退还购猫款1500元、赔偿

猫粮费用、托运费、治疗费等费用1795

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4500元。

刘某、康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

海口中院。

海口中院二审查明，康某自认其与

刘某系合伙关系，潘某联系购买案涉宠

物猫事宜的微信系康某和刘某的员工

的微信，案涉购猫款、运费及猫粮款均

由康某收取，案涉宠物猫系康某出售的。

海口中院认为刘某、康某向潘某交

付的宠物猫不符合质量要求，刘某、康

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案涉

宠物猫已经死亡，潘某主张刘某、康某

退还购猫款1500元及赔偿猫粮费用、

托运费、治疗费等费用1795元，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案涉交易的标的物是宠物猫，考虑

到猫疱疹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具有潜伏

期，从感染病毒到发病需要一定的过

程，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刘某、康某在

交付案涉宠物猫托运前，已明知宠物猫

存在感冒、打喷嚏等发病状况。潘某在

本案中主张刘某、康某构成欺诈，证据

不足，故潘某主张按照宠物猫售价

1500元的三倍即4500元进行赔偿，二

审判决未予支持。

收受好处费172万余元
海口一征稽员受审

南国都市报5月8日讯（记者林
文泉）7日，万宁市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海口

分局（以下简称海口分局）原征稽员廖

某涉嫌受贿罪、行贿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至 2022

年，被告人廖某利用担任海口分局征

稽员的职务便利，以及利用职权形成

的便利条件，通过影响时任海南省交

通规费征稽局白沙分局局长王某、海

口分局工作人员陈某等4人职务上的

行为，为欠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

柴油机动车辆在减免罚款、减少机动

车辆通行附加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

接非法收受“黄牛”陈某妹等8人好处

费共计172.567万元。

2017年4月至2022年10月，被

告人廖某一方面为感谢时任海口分局

局长张某鹏（另案处理）将其调回海口

分局工作，以便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

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为维系与张某鹏

之间的关系，每月送给其1万元，共计

67万元。

庭审先后开展了法庭调查、举证

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

节。控辩双方围绕案件事实、证据效

力、法律适用及量刑情节充分发表意

见，法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

权利，案件将择期宣判。

南国都市报5月8日讯（记者林文
泉）幼师必须持证上岗，但一些民办幼儿

园为节约成本，不签合同就聘用无证的

幼师上岗，事后还拖欠其工资，幼师能否

拿回自己的工资？近日，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调解一起涉幼儿园与幼师的

劳动争议纠纷案，幼儿园当场支付工资

给幼师，快速化解了这起争议。

2024年2月25日，何某入职昌江黎

族自治县一所民办幼儿园，双方并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幼儿园在明知何某无

教师资格证（仅有保育师证）的情况下，

安排其担任主班老师，并支付了2024年

2月至7月的工资，但未缴纳社会保险。

同年9月30日，该幼儿园根据教育部门

相关要求暂停办园。

因幼儿园拖欠工资，何某申请劳动

仲裁，请求确认与幼儿园自2024年2月25

日至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主

张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

金等事项。仲裁机关支持了何某的大部

分请求，幼儿园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判决幼儿园支付拖欠工资3638元，

未支持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何某不

服，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海南二中院主审法官详

细梳理案情，发现双方对立情绪严重。

主审法官从政策规定、调解利弊等角度

逐一分析，消除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平衡

双方利益。经过释法明理，最终促成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幼儿园当

日向何某支付工资4000元，如逾期支

付，何某可申请强制执行。

协议签订后，在主审法官的见证下，

诉讼代理人受幼儿园委托当场通过微信

转账给何某，何某当场完成收款。本次

调解不仅化解了劳资纠纷，通过当场履

行还避免了后续执行，节约了司法资源，

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网购的宠物猫当月病死
商家被判赔偿购猫款、托运费、治疗费等

探案说法

法官释法

海口中院审理此案的法官介

绍，宠物交易有别于一般的商品买

卖交易，出售健康宠物系商家的根

本合同义务且商家应提供相应的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若认定宠物出售

时有问题，商家应承担违约责任，退

还购买款及赔偿消费者合理损失。

至于是否构成欺诈，需要满足商家

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商家告知消

费者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意

思表示等情形，才能依法认定。

未签订劳动合同且无证上岗
幼师被拖欠工资，法院帮其追回

法官提醒

海南二中院审理此案的法官介

绍，虽然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没

有教师资格不能从事教师工作，但劳

动者已付出的劳动仍受法律保护，用

人单位仍应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